	國 民 年 金 爭 議 事 項 審 議 委 任 書

	稱謂
	姓名
	出生     年月日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	聯絡電話
	住所或居所

	委任人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受任人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委任人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件提起爭議審議一案，謹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，就本案代為一切行為，(請擇一勾選)於審定書送達前撤回申請審議之權。依法提出本件委任書。

此  致
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  
   委任人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  受任人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
111年8月版
